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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01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4-066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 年 8 月 27 日，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

议案》。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5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共计回购股份 31,273,500

股，用于减少注册资本。该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且公司已于 2024 年 8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回购股份的注销手续。同时，为与

公司现有工商登记信息及现行《公司法》相关条款保持一致，需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合肥市包河区云

谷路 1718 号；邮政编码：230091。 

第五条 公司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

万年埠街道云谷路 1718 号；邮政编码：

230091。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98,920.4737 万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195,793.1237 万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

围是：许可经营项目：图书、报纸、

期刊、电子出版物总发行；安徽省中

小学教科书发行；音像制品批发零

售。一般经营项目：图书租型造货及

咨询服务；出版物及文体、数码产品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

是：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总

发行；安徽省内中学小学教科书发行；

音像制品批发零售；电视综艺、电视专

题、电视剧、电视动画片制作、发行；

图书租型造货及咨询服务；出版物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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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储、物流、配送、连锁管理；计算

机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及技术服务，

教育软件、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及销

售；电子设备及产品、教学仪器设备

销售、仓储；音乐、体育、美术、卫

生器材销售、仓储；办公家具、医用

家具、金融办公用品销售；传播与文

化产业的投资、开发、管理及咨询服

务；广告业务；进出口业务，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资产管理；设备租

赁、不动产租赁；建筑安装及建筑装

饰；互联网信息服务；财务咨询；制

作、发行电视综艺、电视专题、电视

剧、电视动画片等。（上述经营范围

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公司

经营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 

体、数码产品仓储、物流、配送、连锁

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设计、集成及技

术服务；教育软件、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及销售；电子设备及产品、教学仪器设

备销售、仓储；音乐、体育、美术、卫

生器材销售、仓储；办公家具、医用家

具、金融办公用品销售；传播与文化产

业的投资、开发、管理及咨询服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财务咨询；广告业务；

进出口业务；资产管理；物业管理；设

备及不动产租赁；建筑安装及建筑装

饰。（以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经

营范围以工商部门核准的为准）。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安徽新华发

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四川新华

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京师国教（北京）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安徽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由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

司整体变更设立时，公司的全部股份

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净资

产折合而来，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

限公司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经

审 计 的 净 资 产 值 人 民 币

1,048,474,385.95 元，按 1：0.7630 的

比例折股，公司的股份总额为 80,000

万股，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安徽新华

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持有相

应 数 额 的 股 份 ， 其 余 净 资 产 值 

248,474,385.95 元列入公司的资本公

积。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 

（万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股权

性质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为安徽新华发行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四川新华文轩

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鸿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京

师国教（北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安

徽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由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整体变更设立时，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安

徽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净资产折合

而来，以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截

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经审计的净资产

值人民币 1,048,474,385.95 元，按 1：

0.7630 的比例折股，公司的股份总额为

80,000 万股，各发起人按照各自在安徽

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持有

相 应 数 额 的 股 份 ， 其 余 净 资 产 值 

248,474,385.95 元列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数 

（万

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股权

性质 

安徽新华发

行（集团）
69,608 87.01% 

国有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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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新华发

行（集团）

控股有限公

司 

69,608 87.01% 

国有

法人

股 

四川新华文

轩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6,232 7.79% 

国有

法人

股 

安徽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 
1,040 1.30% 

国有

法人

股 

鸿国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040 1.30% 

社会

法人

股 

京师国教

（北京）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1,040 1.30% 

国有

法人

股 

安徽浙商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40 1.30% 

社会

法人

股 

总计 80,000 100.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09]1274 号《关于核准安徽新

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1,000 万股。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5 日公开发

行社会公众股 11,000 万股。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

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财企[2009]94 号），经安徽省财

政厅《关于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国有股转持有关问题的批复》（财

教[2009]1024 号）的批复，鉴于公司

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1,000 万

股，国有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将所持的 9,959,522 股

发行人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持有；国有股东安徽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将所持 148,803 股发行人

控股有限公

司 

股 

四川新华文

轩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6,232 7.79% 

国有

法人

股 

安徽出版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1,040 1.30% 

国有

法人

股 

鸿国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1,040 1.30% 

社会

法人

股 

京师国教

（北京）投

资发展有限

公司 

1,040 1.30% 

国有

法人

股 

安徽浙商投

资集团有限

公司 

1,040 1.30% 

社会

法人

股 

总计 80,000 100.00%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2009]1274 号《关于核准安徽新华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11,000 万股。  

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5 日公开发行社

会公众股 11,000 万股。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 充 实 全 国 社会 保 障基 金 实 施 办 法 》

（财企[2009]94 号），经安徽省财政厅

《关于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国有

股 转 持 有 关 问 题 的 批 复 》（ 财 教

[2009]1024 号）的批复，鉴于公司在境

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11,000 万股，国有

股东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将所持的 9,959,522 股发行人股份转由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国有股

东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

148,803 股发行人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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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 

第 十 九 条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为

198920.4737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195,793.1237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安徽新华发行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

公司 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

司提出提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以上

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

集人。股东大会召开前，符合条件的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发出提案通知

至会议决议公告期间的持股比例不得

低于 3%。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应当向召

集人提供持有公司 3%以上股份的证

明文件。股东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

提案的，委托股东应当向被委托股东

出具书面授权文件。 

提案股东资格属实、相关提案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要

求的，召集人应当将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并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

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

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不得修改股东

大会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

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

本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

大会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第五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提

案。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

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 日

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股

东大会召开前，符合条件的股东提出临

时提案的，发出提案通知至会议决议公

告期间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 

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应当向召集

人提供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证明文

件。股东通过委托方式联合提出提案

的，委托股东应当向被委托股东出具书

面授权文件。 

提案股东资格属实、相关提案符合

《 公 司 法 》《公 司 章程 》 等 相 关 要 求

的，召集人应当将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并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出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发

出股东大会通知后，不得修改股东大会

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东大会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

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提案，股东大会

不得进行表决并作出决议。 



P
A
G
E
5 

 

除上述修订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全权负责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修订《公司章程》所涉及的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手续，相关变更最终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9 日       


